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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
「巫」的字形結構， <說文解字》雖有說解，然而許慎僅攘小筆字形

強為此搏，其說窒礙難通。近代學者或引殷代甲骨文為證'對「巫」字的

形構多所分析，唯眾說紛耘，迄今俏無定論。本文旨在連用甲骨文、金丈

與其他相關出土文物，對「巫」的字形結構重新加以析論，並通過圖書文

獻的參互對此，探討巫在上古社會中的角色身分，兩相印證，除幾能明其

造字之初誼焉。

(說文解字)對「巫」字說解之檢討

《說文解字》五上云:

巫 巫祝也。@女能事無形，以舞降神者也。象人兩裹舞形，與工

同意。古組成初徊。服屬皆以巫。會古文巫。

許償還番說解，實在曖昧不明。慨然他說「巫」字「與工同意J '我們不

妨先看看他對「工」字的解釋:

I 巧飾也。象人有規壤，與巫同意。 E 古文工版。( <說丈

解字》五上〉

《說文解字》另有 E 字，是規集的絆，許慎於叩字之下只好含混

其辭，以「象人有蝶J 為說。試君他如何解釋 E 這個規壞的本字:

CD r巫祝也」三字， «段佳》云: r按:祝乃輯之誤，巫明皆巫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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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規巨也。以工，象手持之。俑 E或以木矢，失者其中正

也。( <說文解字》主上〉

所謂「象手持之」之說，我們很可以接受，雖然許個說得並不明確。根攘

西周金文王大(伯矩0)時伯矩鑫峽〈伯矩恥大王(伯矩自〉物，@可知《說

的的 E 字實由時字省變而來，£所以的=>，是手的象形〈弘〉

之一部分。這種省形的方式，乍君頗覺匪夷所思，其實並非單丈孤證。

如「易」字， <說文解字》以為「蜥蜴、驅艇、守宮也。象形。秘書說

曰: II"日月為易.Jl '象金易也。一曰以勿。 J® 許世對「易」字做了三種

解說，三說並存，似乎各有所本。其實根攘西周金文， r易」字大多作

;戶，@配不像蜥易，也不像日月，更不像「勿」字;單看步字實在不

容易君懂，不過，有了白字來對照，;戶為¥l的省形就十分明白了。

®~的由時省贅，與現的由 \jf嗨，都是古文字省形的重要例

證。@這麼說來， I 本象規矩之形， I 與 E 的形構差異，與其信從許

慣，強作解人，實不如以為二字同取象於規矩之形，其形小異，正以示區

別而已。@

段玉裁注《說丈> '於「工」字云:

@此字象人持矩形，詳見《金丈編》卷五。

® «說文解字》九下。

@詳見《金丈偏》卷九。

®yt字見西周銅器德鼎銘，郭時云: r可以君出易是益字的簡化，但易字在殷墟

←辭及殷舞銘中已通用，其結構甚奇筒，當為象意字，這不知所象何意。今其繁體

字乃發現於周初銅器銘丈中，豁然可見其簡化的痕逃。」詳見郭泳若《從周初四德

器的考釋談到殷代已在進行丈字簡化» ' «丈物》一九五九年第七期。

@由遣兩個例子君來，古丈字的省形與訛變現象很值得進一步加以探討。關於這方面

的論著，林業清《戰國丈字研究H國立臺灣大學中丈研究所博士論文，一九八四)、

張桂光《古丈字中的形體訛變» (<<古丈字研究》十五輯，一九八六〉都可喜考。

@工與矩C1D 本皆取象姐矩形，但為表現語言土的差異，在矩的象形 I 土添加~J;J.

為區別，而這個~，正是由已形省改保留下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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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有規槳，而三象其善飾。巫事無形，亦有規槳，而~~象其兩

里，故目同意。凡言某與某同意者，皆謂字形之意有相似者。

《段往» r凡言」云云，涉及《說文解字》一書的體例，故不暇詳說 o 然

而「巫」字何以必趴「工 J ?何以「亦有規第 J ? r象兩喪舞形」之

與「工」字合為巫，在《說文解字》六書義例中究竟何所歸屑?凡此種

種，不免令人心生疑惑。許慣攘小筆字形為說，其投梧抨格，乃勢所必

至，理所必然，段玉裁叉從而附會之，@則「如塗塗附J '令後人索解為

難了 o

三、甲骨文、金文所見「巫」字及其說解之檢討

殷代甲骨文有咀字，唐蘭以為即「巫」字，其說云:

也字在甲骨文和銅器襄常見，向來沒有人認得。(原注:有人釋

作贅，非是 0) 假如我們去讀《詛楚丈» '就可以知道是「巫成」

的「巫」字。《說的作巫，反不如隸書比較相近。(原注:西

誤為巫。) ®

金文亦有忠字，見《齊白姜籃》銘，如下:

齊哇4 姜乍尊殷，其萬年子=孫永寶用寓。(附圖一)

唐蘭釋包為「巫」大抵已成定論，金文此字間同於甲骨文，則 lfl 姜就

是巫姜，可以毋庸置疑。@現在困難的是也字形構的分析。近人於此字

說解甚多，拉引述較常見者並加以被討。

(一)高鴻糖說:

@段玉裁以「長裹著舞」的「雨里舞形」比傅「象其善飾J j 以事神有規矩比傅「工」

字，其實純任主觀，並投有古文字資料為證。段玉裁熟讀草書，卻只知在《靚女》

六書中討生活，牽蘿補屋，難乎為矣。

@詳見唐蘭《古文字學導論》下編頁一八。

@齊巫姜當是齊國姜姓女子嫁往巫地者，其時代或在春秋，待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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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字古文橫直以工，工，百官也，故巫字橫直皆為工。名詞。《說

丈》工下謂「與巫同意J '巫下謂「與工同意J '其意可驗 o@

(二〉李幸定說:

巫字何以作 l卦，亦殊難索解。疑象當時巫者所用道具之形，然亦

無由加以證明，亦惟不知蓋闕耳 o@

(三〉張日昇說:

許說字形失當 o 甲骨文與金文並作 1苦 d~ 誤作巫，乃有人兩要

舞之臆說以傅會。竊疑字象布策為鐘之形，乃鐘之本字。《易﹒

蒙卦> r初盤告J «注》云: r益者，決疑之物也。」益為巫之道

具，猶規矩之於工匠，故云「與工同意J o@

@詳見高鴻僑《中國字例》四篇。

@詳見李孝定《甲骨文字集釋》卷五「巫」字下按語。叉，李孝定《金文詰林讀後

記》頁一七三云: r余囊疑象巫者所用道具，張日昇民謂疑象布策為軍之形，策形

兩端不應有兩短橫查，然亦可備一說」。

@詳見《金文詰林補》卷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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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〉周策縱說:

我仔細查君甲骨丈和《詛楚丈》以及金丈與古就印丈的結果，發現

「巫」字造作的初意似乎可作合理的解釋。... ..• ( «詛楚丈» )以

《緯帖》本比較完整，全文三百一十八字中， I巫成」之名出現了

五次。《汝帖》本較殘闕， I巫成」也出現了兩次。細察《綽帖》

本「巫」字首次出現時，旁邊的兩直劃與中間一橫劃連離而不相

連，中間的堅劃卻仍與上下橫相連成「王」形(原注:如圖甲〉。

男一個的中間堅劃也頗與上下橫相連，而左右兩直則仍然遠離(原

注:如圖乙〉。其餘三個「巫」字，周圍四劃雖皆與十字不相連，

但顯然地十字的堅劃仍與上下橫較接近(原注:如圖丙) 0 ......因

此我認為古「巫」字最初應是由「玉」字演變而成。......再就兩字的

古音來說， ......玉在侯部入聾，巫在平聲魚部，侯、魚旁轉，關係

很近。......玉應該是巫事神的主要道具，甚至可能用它發聾作樂，

以召告神祇。因此才把玉字略加變動整齊化，用為巫的通名。@

(五〉同上:

t王t 亦可能象佈鐘之狀。@

(六〉陳夢家說:

@詳見周策縱« r巫」字詞義揮揮品，載《大陸雖誌》第六十九卷第六期。原附圓

甲、乙、丙見下:

@見同上。

(圖" )
(閱 L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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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作 象四方之形。@

按，高說以為「巫字古文橫直以工J '就字形言之固無租悟，但慨解工為

「百官J '則必領說明「巫」字與百官有何關係'叉其字何以與工之橫直

擺佈有關。高說僅含混言之，則所謂「故巫字橫直皆為工J '究竟從何而

來，殊令人費解。再則《說丈》以為「工」字「與巫同意J ' I巫」字

「與工同意J ;高說以為「其意可驗J '亦不知何所接而云然。李說「道

具J '張說「象布策為鐘之形J '二說相蝕，不妨併為一類，唯李說不如

張說詳細耳。按，所謂「布策為2宜之形」與「巫」似可謂有語義上的關

係'然而「布策為益」何以必作扭形?則李、張三說皆未見解釋，李說

且已對張說有所批評。是則所謂「布策之形J '仍不免流於臆測，蓋義無

實攘，不能令人信服。周說引宋人翻刻之《詛楚丈》為攘，而斤斤於點晝

長鈕，其立是點已不穗固。至於強調玉與巫的關係，以為「巫」字由「玉

字略加變動整齊化」而來，其說固甚辯。然而「巫事神的主要道具」實不

11:: 1玉」之一物而已。《國語﹒楚語下》云:

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。......是以先王之祖也，以一純、二精、三

牲、四時、五色、六律、七事、八種、九祭、十日、十二辰以致

之。

《韋昭注» : I二精，玉、吊也。」除玉與吊並稱「二精」之外，上引

《國語》所見「事神的道具」甚多，@且先棄文獻中，玉、吊往往並列，

@陳夢家以巫為神名(但也作地名或國名) ，又由「四巫」指四方之巫， r巫帝」與

「方帶」同義，而「方是動詞， ......它和後世的 r方肥J r望肥』相當，即各以其

方向祭肥四方之帝， «小宗伯》所謂 rj~1i帝於四郊。 J J 故巫象四方之形。詳見

陳夢家《殷壇←辭綜述》第十甘豈能「宗教J '頁五七七~五七九 α

@例如「三牲」以及《楚語》下所云: r天子學以大牢， ......諸僥舉以特牛，靶以太

牢， ......卿學以少牢，兩巴以特牛;大夫舉以特牲，兩巴以少牢;士食魚矣，祖以特

牲;庸人食菜，用巴以魚。」等，都是祭祖所用的犧牲。叉， «離搔》言及巫親降神

時用椒、稽。可見 r:事神的道具」不止一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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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舉玉而以為「巫」字所從來，於字形、字義似皆未安。至於字音方面，

「俟、魚旁轉，關係很近 J '在形、義落空之後尤嫌牽強附會 D 事實上，

周說間有上述破綻，其態度自不免游移，就在同一篇文章中，經過上引大

費周章的考證之後，周策縱竟然叉指出「也亦可能象佈鐘之狀 J '如此

君來，顯然他對自己所謂「玉字略加變動整齊化」的說法根本缺乏信心 D

最後，我們被討陳夢家的意見。陳說著墨不多而頗能指出要點，遺留

待下節運用殷代甲骨文來加以證明。

四、殷代甲骨文所見巫的角色身分

關於上古時代巫的角色與身分，塵兌之在《燕京學報》第七期《釋

巫》一文中曾有簡要的說明:

巫有男巫，有女巫。其職掌大別為招神、逐疫、融災、除不祥也。

周禮春官男巫掌望租、望衍授號、旁招以茅。〈招神〉冬堂贈無方

無算。〈逐疫〉春招明，以除疫病 o (釀災〉王吊，則與祝前 D

〈除不祥〉

女巫掌歲時蔽除，釁浴。〈除不祥〉早嘆則舞 。〈融災〉若王后

吊，則與祝前。〈除不祥〉凡邦之大災，歌哭而請 o (融災〉

按，所謂招神、逐疫、釀災、除不祥等，大致出於春秋時代以後的敏述，

與巫在上古時代原始的角色身分未必契合，因而也無法用為考詮咀字的

資料 D 換言之，只有透過對殷代甲骨文所見巫的角色身分之確認，才能夠

幫助我們了解世字的形構及其造字的初誼 D 以下分類列舉較重要的資料

並略作說明 o@

@殷代甲骨文又有「哲巫」之例，如: r圭辰 h 宣貞，虫哲巫'乎取以。」
(恰如捌7正) ;又有「以巫」之例，如: r甲扑投貞，妥民(以沌。

二告。 J «合集» 5658正〉。各家解釋頗有出入，為免論證拉蔓，懿從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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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〉用巫

1. r 甲民......執，王告〈惟〉巫......母庚。 J (<<合» 20365) (附

圖二〉

2 r乙亥令〈抉〉用巫。今卿和恨他。 J (<<的

19907) (附圖三〉

按， r用巫」之用，猶「用牲」之用，是以巫作人牲，也就是殺巫以祭。

《易﹒龔﹒九二》云: r用史巫紛若，吉。」可知殷、周之際或者更早，

「用巫」一事並不砂見，所以卦交辭也加以操錄。@

(二〉巫帝

3. r 甲子←'巫帝。 J (<<粹 »1036) (附圍四〉

4. r巫帝一犬。 J (<<合 »21074) (附圍五〉

5. r庚民←'巫帝一羊、一犬。 J (<<寧) 1. 76) (附圖六〉

6. r庚......巫帝犬二。 J (<<合 »21075) (附圖七〉

按， r巫帝」是對巫舉行前祭，所用的牲不過羊、犬，以犬為常，且數量

《合) 20365

附圖二

@直到春秋時代仍有用人牲的記載，見《左傳﹒信公十九年) : r夏，宋〈襄〉公使

部文公用都子於次體之祉，欲以屬東夷。」按，此事值得注意，董宋為商後，且用

人牲於祉，與殷代用巫的種俗{t{頗有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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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合» 19907

附團一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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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粹》第 1036

五附國

《合» 210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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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大 o 關於輔祭，後世禮家說解不一，所謂「輔禮之說，千古聚訟 J ' @

故不擬詳述 o 但殷代甲骨文中「巫」有用為人牲者，有被輔祭者，則可以

肯定。

(三〉帝巫

7. r要巳←，其帝于巫 o J ( «撫續»91) (附圍八〉

8. r癸亥貞，今日小帝于巫'社-犬 oJ

圖九〉

( (合»34155) 0 (附

9. r辛亥←，小帝北巫 oJ ( «合» 34157) (附園一0)

10. r......帝東巫。」 ( «合» 5662) 〈附圖一一〉

按， r帝巫」猶「巫帝 J 0 8. 、 9. 兩例稱「小帝J '饒宗頤以為當是「小

規模之神祭，其牲有時只用一犬而已。 J@ 其說甚是 o 9. 、 10.兩例有「北

巫」、「東巫」之名，然則雖不見「西巫」與「甫巫J '而殷代巫有四方

之稱從可推知。四方之巫實與四方土有闕，見下。

(四〉巫帝與寮土

11. r圭午←'寮土延巫帝。」

附閏八

( «合»21075) (附圍七〉

晴圓丸

@劉賓捕語，見其《論語正義》卷三《八份> r于曰:諦，自臨權而往者，吾不欲觀

之矣。」下。

@詳見饒宗頤《巫的新認識》一女，下引文同。該文於今年九月八曰:在中華民族宗教

國際會議上宣讀，尚未正式發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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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合» 34157

附國十

fi?!可|

《合» 5662

附圖十一

12 r圭午←，巫帝。」

「圭午卡，寮土。」

「巫帝，一夫、一家。 J «合»21078) (附圖一二)

按'輔巫與慷土同見一版，饒宗頤指出「此條(鳳按，指《合» 2107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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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合» 21078

附國十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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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同在主午日，←巫帝，同時亦記←憶土，可見土與帝于四方之巫有關

係。從知帝于東巫、北巫'正如他辭之寮于東土、北土。J@ 四方之巫與

四方之土有闕，亦與四方之風有關，見下。

(五〉寧風

13. 1夷固←'巫寧風 oJ (<<後》下 42 .4) (附間一三〉

14. I戊子←，寧風北巫。 J (<<甫明 »45) (附圖一四〉

15. !辛百←，寧風巫，九犬。 J (<<庫 »992) (附園一五〉

按， I寧風」即.If:風，用夫為牲祭巫以.If:風，四方之風各祭其方之巫。@

《爾雅、釋天》去: I祭風日碟。 J «郭璞注» : I今俗當大道中碟狗，

云以正風 oJ «周禮﹒大宗伯» : I以醋辜祭四方百物J «鄭眾注» :

「故碟牲以祭，若今時碟狗祭以正風。」丈獻所載漠、晉人習俗與殷代甲

骨文正司相五印證 o

附團十三

@見同上。

@鏡宗頤說: r殷人常年祈求『寧風.II '希望風調雨順，求寧風的古←記錄甚多。殷

人對於四方之祭禮，有奈，有帝(婦) ，如云1".本﹒於東.II ({合集» 14319正) ,

『悴，於西.II «合集»14325-14330) , I" I木，於:ltJ ......不一而足。」詳見饒

宗頤《四方風新義} ，載《中山大學學報》一九八八年第四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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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巫

附間十五

283

綜合以上所述，我們對於殷代巫的角色身分可以有下列基本認識:

第一，殷代的巫可以被用為人牲，雖然《尚書﹒君與》記殷王大戊的

賢臣有「巫成J '祖乙的賢臣有「巫賢J '其地位似乎很崇高。但《墨

子﹒兼愛》、《呂民春秋﹒順民》等都記載商湯時連年大旱，湯曾準備把

自己當作犧牲，焚身求雨的故事。@可見為求雨或其他目的，用巫為牲，

甚至用王為牲都是可能的，而王實際上往往也就是最高級的巫。

@褒錫圭指出，商湯焚身求雨一事，見於《墨子﹒兼愛》、《呂民春秋﹒順民》

《尸子» (汪繼培輯本《君治》篇)、《尚書大傅» ({左傳﹒襄十年》正義引)、

《准南子» ({文選》卷十五《思主賦》李善注所引秩丈及《主術》、《椅務》等

篇〉以及《帝王世紀» (徐宗元輯本《殷商第三» )等書。裘錫圭又說: [""在上古

時代，由於宗教上或習俗上的需要，地位比較高的人也可以成為犧牲品。商代大墓

的殉葬者，有一些備有相當豐富的隨葬品，生前顯然是頗有地位的。」詳見裘錫圭

《說←辭的焚巫荒島與作土龍» ，載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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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殷代的巫可以是被祭記的對象，很可能這正是被用為人牲而靈

驗的結果 o 至於其祭法，則有帝〈輔) ，有小帝(輔) ;所用牲有犬，有

家 o

第三，殷代的巫有四方之名，且往往與四方之土及四方之風的祭記有

闕，特別是「寮土」之祭 o 土即社神， «詩經﹒小雅﹒甫田》去: r以社

以方J «傳» : r社，后土也 o 方，迎四方氣于郊也 oJ 可證 o

五、t=f之形構及其造字初誼之分析

殷代的巫配有四方之名，且往往與四方之土及四方之風的祭記有闕，

則哇l 字的形構，我們不妨由「四方」的角度來重新加以分析 D

試看哥字主要是垂直相交的兩條直線，在直線的四個末端各有一條

起橫晝 o 假設垂直相交的兩直線，其作用在指示東、西、南、北四個方

位，那麼末端的四起橫正可以觀為表示四方的標幟。@換言之，色的形

構原本指四方，而四方所以能表示「巫J '則由於上節所述巫的角色身分

與四方有關的緣故 o 從造字的立場君來， r巫」至少含有以下幾個義涵;

第一，巫是社會中的某一軍人 o 第二，遣軍人掌撞龜i!占← D 第三，遣軍

人具有與鬼神交通的本領，以鬼神代言人的身分成為社會改治生活中的權

威者 o 然而，以上這些義酒都不容易用具體的圖像來表達，所以只好踩用

「四方」的概念，以強調巫典「方社之記」的關係，而「方社」正如《說

文解字》所說，是「地主也J ，@也就是土地之神，鄭玄注《禮記﹒月

令》所謂「社，后土也，使民神焉，神其農業也 oJ 其地位不可謂不高 o

@以四個短橫代表四個方位，可以借「或」字為證。龍字純師會經指出: r國字之作

喧Ik 者，實亦或字，以『口』象其四界，可與畫字默作意 E容。」見《中國文
字學》第三章「中國文字的一般認識與研究方法J '頁一天丸。按，此說甚諦。

@詳見《說文解字》一上「社」字。關於「社」的討論，詳見俞偉超《銅山丘灣商代

社肥遍遍的推定) ，載《考古》一九七三年第五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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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的形構與四方的觀念有闕，我們還可以用另外一個字來作為旁證'

這個字就是歷來聚訟的「亞」字。

《說文解字》十四下云:

否醜也，象人肩背之形。買侍中說以為次弟也。凡亞之屬皆趴

亞。

按， r亞」字殷代甲骨文與股、周金文皆作 9 、亞兩形，說者不一，

@但許慣攘小畫畫解作「象人局背之形」則必不可從，雖然他「醜也」的解

釋與「亞」字的形構及其造字的初誼頗有關涉。

對比由與 D 的形構，我們可以發現這兩個字基本相同，所異者僅

前者「十」字形由兩條直線垂直相交，後者則係線條團成的匡廓。假設

「亞」的造字初誼與「巫」字有闕，甚至兩字本為同一概念的衍化，應該

是合乎邏輯的推測。或者我們不妨這樣說， r巫」字以象四方之形來表示

「巫親」的角色身分， r亞」字典巫相似，原本也取象於四方，但更著重

於建築物所佔有的空間，因而採用匡廓的手法來表現。至於二者彼此的關

係，我們可以通過《說文解字» r醜也」的語義來加以繫聊。

按'上古時代「巫」與「尪」經常並稱，如: «左傳﹒億公二十一

年》云:

夏，大旱，公欲焚巫尪。

《杜預注» : r巫范，女巫也 o 主祈禱請雨者。或以為尪非巫也，瘖病之

人，其面上向，俗謂天衷其病，恐雨入其鼻，故為之旱，是以公欲焚之。」

按:社預所引或說較可信，唯仍不免-間未達。巫與尪並稱而其實小異，

尪誠如《社注》所言係「瘖病之人J '然所病不必在其頭面，即軀幹肢體

的病殲皆可包括在內。且說骰代甲骨文觀之，恐怕胸腹部分的病蔑尤為此

@關於 r§J 的字義，曹定云在{§其考》一文中會加以討論，見《丈物集刊》第二

期。叉，何金松《釋直》一文，析論尤詳，見《中國語文》一九八三年第二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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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人的生理特徵。其字或{乍志，或作盞，或作令或作丘，如:

16. I乙卯卡，今日品，以雨。于乙未雨。 J (!U 47.3) (附

圖一六〉

17. I 國于王本，雨。因于丙色，雨。 J (<<京人» 2372)

(附圖一七〉

18. I其均=，此文雨。 J (<<安明》悶 6) (附圖一八〉
叫>'且

19. I鼎:丙戌皂射，史以雨。 J (<<乙> 3ω) (附園一九) @

附團十六

@以上各例詳見裘錫圭《說←辭的焚巫挖與作土龍> '載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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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國十七

19

《安明» 1836

B1836

2023+3539

附國十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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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乙» 3449

附圖十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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裘錫圭指出，上述各例所言皆焚巫足以求雨之事，其說如下:

《呂氏春秋﹒明理》高誘注: I眶，題仰者也。」同書《盡數》

注: I店，突胸叩({刊)向疾也。」旺人突胸凸肚，身子顯得特別

租鈕，全字表示的正是這種殘廢人的形像。《前》六﹒二一﹒五

有企字，當是「要」的異體。和當是「旺」的象形字的另一

種寫法，特別強調旺者「突胸」的特徵。胸前的8 像個縛他的繩

索，跟甲骨文襄有些「主」字上所加的繩索形同意。@

「亞」字本象建築物的平面圖(如下引白川靜所謂「與殷隨之墓室相同j)，

其後所以訓「醜也J '我疑心正是與巫足有關之初誼的手遣。«說丈》

「象人局背之形J '說雖不盡精確，然其字形與裘錫圭所指「突胸凸肚」

卻叉頗有「異曲同工」之妙，且其形貌之「醜」亦初無二致。總而言之，

「巫」與「亞」在形構上有其共同的淵源，在義涵上叉彼此五有瓜葛，這

應該不是偶然的現象，值得我們注意。

殷、周銅器銘文常見「亞」字用為族徽，白川靜指出「亞」字的義涵

以為:

亞非特定之民族之名也，應解作為多數民按所共有之身分或職能之

稱，而其字形與殷使之墓室相同者，當是作為該種玄室之儀禮 'M

祭祖關係之職能之標識之意者也。@

其實由「巫」與「亞」的淵源看來， I亞」形按徽正不妨觀為其民接與

「巫」有密切關係之表徵。至於銘文中作為官名的「亞J '其原始亦當與

「巫」有關，神權時代「巫」的地位崇高，其後雖經蛻變，而掌軍、治

民、執事則一仍舊貫， «詩經》所謂「侯亞侯旅J ,® «左傳》所謂「亞

旅J ,@ «尚書》所謂「百僚熙尹'惟亞惟服J ，@皆文獻中著名的例證。

@見同上。

@說見自川靜《說文新義》卷十四下。此據《金文詰林補》卷十四轉引。

@見《詩經﹒周頌﹒載斐》。

@見《左傳﹒文公十五年》。

@見《尚書﹒酒諾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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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「巫」字形構相關的還有一個「甲」字，這襄也附帶略加討論。

《說文解字》十四下:

可東方之孟'們萌動。以木戴學之象。《大一經》曰: r人

頭室為甲」。凡甲之屬皆阱。句古文甲，始於一見於十

歲，成於木之象。

許倡採用陰陽五行的觀念解說文字，當然不免穿鑿附會，唯其說亦不無可

取之處。按， r甲」字在殷代甲骨文多作十，其形構正象四方之形，而所

欲表達者則「象學甲之開拆也 J 0 ®學甲開;阱，向四方綻開，故以十形表

示，此就文字的形、義觀之可謂一目了然，初不必如近人之迂曲糾纏為說

也。@

六、結論

經過上述對於甲骨文、金文以及上古文獻史料的分析之後，我們可以

獲得以下幾點結論:

第一， r巫」字取象於四方之形。

第二， r§J 字典「巫」字的形、義皆有關涉。

第三， r§J 在族徽、官名上的意義皆似由「巫」的角色身分所衍生。

引用甲骨文著錄書目及其簡稱 (5閒序)

〈一) «甲骨文合集》 胡厚宜等 《合》

〈二) «殷契粹編》 郭誅若 《粹》

(三) «戰後寧灑新獲甲骨集》 胡厚宜 《寧》

(四) «殷契撫抉續偏》 李巨農 《撫續》

@徐廟《說丈段注簧》語，此攘《金丈詰林補》怠十四轉引。

@近人說解見《金丈詰林補》怠十四。

22



說 巫 291

(五) «殷虛←辭》 明義士 《明》

(七) «庫方二氏藏甲骨卡辭》 方法斂 《庫》

(八) «茁壽堂所藏殷虛文字》 姬佛陀 《茁》

(九) «殷虛文字乙編》 董作賓 《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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